疗养院紧急疏散与应急救护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疗养院全体人员（包括入住疗养人员、工作人员、访客等）的生命安全，提高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规范》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疗养院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疗养院范围内发生的火灾、地震、突发疾病、意外伤害等各类紧急事件的疏散与应急救护工作。
第三条 应急管理工作遵循“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快速反应、科学处置”的原则。

第二章 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成立应急指挥部，由院长任总指挥，分管副院长任副总指挥，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
第五条 应急指挥部职责：组织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修订；指挥、协调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保障应急物资、设备、人员配备到位；组织开展应急演练与培训。
第六条 下设专项工作组；疏散引导组：负责组织人员有序疏散，引导至安全区域。应急救护组：负责现场伤员的初步救治、转运及与120联动。通讯联络组：负责内外信息传递，确保指令畅通。后勤保障组：负责应急物资、设备、照明、通道畅通等保障工作。

第三章 紧急疏散管理
第七条 各楼层、各区域应明确疏散通道、安全出口、避难间位置，并在明显位置设置疏散指示标志。
第八条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应保持畅通，严禁堆放杂物、上锁或封堵。
第九条 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灯应完好有效，每月检查一次。

第十条 根据疗养院特点，制定分层、分区的疏散预案：
行动不便人员：优先由护理人员使用轮椅、担架、搀扶等方式协助疏散；
失能卧床人员：配备专用担架车，明确一对一协助责任人；
其他人员：按就近疏散原则，沿疏散路线有序撤离。
第十一条 发生火警、地震等紧急情况时：
发现人应立即报告，并启动手动报警装置；
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预案，发布疏散指令；
疏散引导组立即到达指定位置，引导人员撤离至室外安全集结区；
疏散后，各楼层负责人清点人数，及时报告指挥部。
第十二条 疏散集结区应设置在安全地带，避开建筑、围墙、高压线等危险区域。

第四章 应急救护管理
第十三条 疗养院应设立医务室或急救站点，配备必要的急救药品、器材（如急救箱、氧气袋、血压计、担架、急救床等）。
第十四条 应急救护组应由具有急救资质的人员组成，值班期间保持通讯畅通。
第十五条 发生人员突发疾病或意外伤害时：
第一发现人应立即拨打院内急救电话，并报告应急指挥部；
应急救护组应在5分钟内到达现场，开展初步救治；
必要时立即拨打120，并安排人员引导救护车进入院区；
对伤员情况进行记录，做好转诊交接。
第十六条 建立重点人员健康档案，对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行动不便等特殊人员，制定个性化应急救护预案。
第十七条 应急救护物资应定期检查、补充，确保随时可用。

第五章 应急演练与培训
第十八条 每年组织不少于两次的全院性应急疏散演练，覆盖白班、夜班、节假日等不同时段。
第十九条 演练内容包括：
报警与响应；
人员疏散与引导；
伤员搬运与救护；
通讯联络与信息报告；
应急物资使用。
第二十条 新入职员工应在岗前接受应急知识培训，掌握报警、灭火器使用、疏散引导、心肺复苏等基本技能。
第二十一条 演练结束后，应组织评估，总结问题，修订完善应急预案。

第六章 应急设备与通道管理
第二十二条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应设置明显标识，不得锁闭、遮挡、占用。
第二十三条 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灯、消防广播系统应每月测试一次，确保完好。
第二十四条 院内应配备轮椅、担架、应急手电筒、扩音器等疏散辅助器材，定点存放、定期检查。
第二十五条 消防设施（灭火器、消火栓、报警系统）应按规范配置，并定期检测、维护。

第七章 应急值班与信息报告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六条 实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值班人员应熟悉应急预案，掌握应急联络方式。
第二十七条 发生突发事件后，应急指挥部应在15分钟内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并根据事态发展续报。
第二十八条 重大事件应保护现场，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调查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由疗养院应急指挥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有相关规定同时废止。
